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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政办〔2020〕15 号 
 

 

 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温州城市绿化实施细则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温州城市绿化实施细则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6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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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城市绿化实施细则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根据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

《温州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地的规划、

建设、保护和管理活动。 

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所在地镇（街道）规划区以及县级人民政

府确定的其他镇（街道）规划区内绿化的规划、建设、保护和管

理活动，按照本细则有关城市规划区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，负

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的保护和管理工作；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城市绿化相

关工作。 

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

绿化的保护和管理工作，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

城乡建设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城市绿化相关工作。 

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所在地镇（街道）规划区以外的县级人民

政府确定的其他镇（街道）规划区内绿化工作，由所在地镇（街

道）人民政府具体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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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规划和建设 

 

第四条 依据国家、省和本市国土空间规划指引，市、县（市）

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城市绿化等

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，经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

审查核对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并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

图”上。 

第五条 城市绿化规划和建设应符合国家、省市关于海绵城

市的建设要求。 

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公共绿地，其下沉绿地比例不宜低于 30%；

道路透水铺装比例不宜低于 60%，不透水下垫面径流控制比例不

宜低于 90%。且应按照其他已批准相关规划要求接纳周边区域降

雨径流。 

第六条 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公园绿地，应当符合下列标准： 

（一）综合公园、社区公园、专类公园，应当以植物造景为

主，地块内绿化种植面积占比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公园设计规范，

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五，且乔灌木垂直投影面积比例不低于绿化种

植面积的百分之七十。 

（二）游园地块内绿化种植面积占比宜不低于百分之六十

五，兼具人流集散功能的，不低于百分之六十。 

（三）社区公园、游园（含河道公共绿化带）绿地范围内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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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兼容设置小型市政类设施、公共停车场、体育健身等设施。兼

容后整个地块内绿化种植面积比例应符合《公园设计规范》规定。 

第七条 除历史文化风貌区域、安全需要等特殊情况以外，

新建、改（扩）建河道两侧公共绿化带，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标准： 

（一）城市主要景观河道或者河道宽度在二十米以上的河道

堤防外每侧不小于二十米； 

（二）河道宽度十五米以上二十米以下的河道堤防外每侧不

小于十米； 

（三）河道宽度十五米以下的河道堤防外侧不小于五米的标

准执行。 

温瑞塘河保护区内的新建、改（扩）建河道两侧公共绿化带

按照《温州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十条第一款执行。 

第八条 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广场用地绿地率不应低于百分之

三十五。 

第九条 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建设项目附属绿地应当符合下列

标准： 

（一）规划新建居住用地绿地率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

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规定执行。旧城改造区和按照规划成片

改建、扩建居住区的绿地面积应根据原审批和实际现状进行补

充，绿地率可降低五个百分点； 

（二）规划新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绿地率不应低于百

分之三十五，旧城改造区可适当降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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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绿地率不应低于百分之二十； 

（四）工业用地、物流仓储用地绿地率按照规划条件确定的

绿地率实施，其中工业园区外新建工业用地绿地率宜为百分之二

十，产生有害气体污染工厂的绿地率不应低于百分之三十； 

（五）新建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率不应低于百分之二

十；其中，地面主干道路红线内的绿地面积不低于道路用地总面

积的百分之二十，其他地面道路红线内的绿地面积不低于道路用

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； 

（六）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率按照行业标准执行； 

（七）在历史文化街区（风貌保护地段）和优秀历史建设保

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的，在不减少原有绿地面积的前提下，可

对绿化的位置进行优化。 

第十条 建设项目附属绿地计算规则及立体绿化折算按照浙

江省建设工程标准《建筑工程面积计算和竣工验收综合测量技术

规程》（DB33/T 1152-2018）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城市绿化工程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向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

理。 

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城市绿化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、省和本市有关标准和技术规

范对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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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后的设计方案确需改变的，应经原审批机关批准。 

第十二条 在规划许可阶段，除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

用权的住宅、商业、办公类建设项目外，其他建设项目确因客观

条件限制未能达到规划条件确定绿地率的，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在建设项目方案审查时会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

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法审核确定。 

取得审核确认后，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前，

按照所缺的绿地面积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缴纳绿化补偿费。 

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每平方米绿化补偿费由项目建设同期同

区位或相近区位每平方米的出让土地价格均价和该项目每平方

米绿化工程费用两部分组成，国家和省对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

定。 

第十四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国有公共建筑的，应对高度不

超过 24 米的平屋顶实施绿化，屋顶绿化面积应占其 24 米以下平

屋顶可绿化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以上。符合 条件的屋顶绿化可按照

《建筑工程面积计算和竣工验收综合测量技术规程》（DB33/T 

1152-2018）折算绿地率。 

城市规划区内新建快速路、轨道交通、立交桥和过街天桥，

以及道路护栏（隔离栏）、挡土墙、防汛墙、BRT 站台等公共

设施，符合相关规范适宜立体绿化的，应当实施立体绿化。 

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上述建设项目的设计

方案时，应当按照本条前两款的规定执行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



 — 7 — 

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具体实施意见。 

鼓励适宜立体绿化的工业建筑、居住建筑以及除本条第一款

以外的公共建筑等其他建筑，实施多种形式的立体绿化。 

第十五条 城市绿地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符合国土空间

规划。涉及城市绿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，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意

见。 

开发利用城市绿地地下空间的，应当符合国家、省和本市有

关建设规范，不得影响树木正常生长和绿地使用功能。公园绿地

地下空间露出地面的建筑物、构筑物与公园绿地其他建筑物、构

筑物占地面积之和，应符合《公园设计规范》及浙江省有关规定

中相关内容。 

在公园绿地内进行地下设施建设的，地下设施顶板应当低于

室外地坪 1.0 米以上，且上缘覆土层厚度不应低于 1.5 米，并应

当符合国家、省有关技术规定。 

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，应当符合国

家、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。法律、法规有资质要求的，应当由

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。 

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、监理企业应具备与从事工程建设活动

相匹配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、技术工人、资金、设备等条件，并

遵守工程建设相关规定。 

第十七条 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城市绿化工程，依照《建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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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等规定需要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，

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

领取施工许可证。 

 

第三章  保护和管理 

 

第十八条 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许可证建设工程项目的附属绿

化工程完工后，应经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竣工测绘后经自然

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实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

在 3 个月内将附属绿化工程规划面积测绘核实报告抄送同级城

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，录入城市绿化管理信息系统。 

测绘核实时，建设工程项目绿地面积少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指标的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附属绿化工程规划面积测绘

核实报告，按照《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，征求县

级以上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意见后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；经批准后参照本细则第十三

条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城市绿化补偿费。 

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办理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备案后 3 个月

内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将附属绿化工程竣工备案情

况抄送同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，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录

入城市绿化管理信息系统，并将绿地建设成果在政务网上进行公

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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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城市绿地工程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负责制。公共绿

地建设工程竣工时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后续接收管理养护

单位作为业主代表参加验收。 

第二十一条 公共绿地竣工备案后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应将竣工备案情况抄送同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，由城

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录入城市绿化管理信息系统，并将绿地建设

成果在政务网上进行公示。 

第二十二条 公共绿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建设单位

应当在约定的施工养护期届满前三个月内，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
部门办理移交手续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公共绿地工程建设移交申请； 

（二）公共绿地工程建设资料； 

（三）实物移交清单。 

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 10 个工作日

内，组织评估和移交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第三方进行

评估和移交手续。存在质量缺陷的，须整改到位后方可办理移交。

移交前的养护管理及相关经费由建设单位负责。 

移交的公共绿地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
核定绿地养护等级，依法确定养护管理单位，由财政部门落实养

护经费。 

第二十三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市场化维养的城市绿地，

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，按照规定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养护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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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绿道、景观道路、景观河道等建设而退让的居住、单位等

附属绿地，经产权单位同意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养护的，属

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接管，由财政部门落实养护经

费。 

第二十四条 养护管理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、省有关养护技

术规范，建立健全养护管理制度，制定防灾减灾、防病虫害等措

施，做好绿化设施维护和树木花草养护工作，及时补种缺损苗木，

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和设施整洁完好。 

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养护管理责任人履行养护管

理责任情况进行监督，并给以技术指导。 

第二十五条 按规定抵扣绿地率的屋顶绿化、垂直绿化等立

体绿化及设施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、拆除。 

因立体绿化所依附的建（构）筑物改建、扩建、修缮等确需

临时占用、拆除立体绿化而降低原审批绿地率指标的，应当在占

用、拆除前向属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临时占用手续，并

在改建、扩建、修缮完成后及时恢复立体绿化。 

第二十六条 居住区、居住小区附属绿化工程竣工后，城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作绿地平面图标牌，在居住区、居住小

区的显著位置进行永久公示。 

居住区内规划确定的城市绿化用地和已建绿地受法律保护。

除已获得规划许可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绿篱、围墙等任何

软、硬设施对居住区绿化进行阻隔归为己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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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已建城市绿地需要进行改造提升的，按照以下

条款进行办理： 

（一）改造提升没有减少绿化种植面积的，在符合国家、省

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由业主自行决定； 

（二）公共绿地、广场用地和防护绿地涉及设施布局、绿地

位置等绿地面积调整的，按照基本建设流程进行，其改造提升方

案报属地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
等部门审批后实施； 

（三）改造提升项目完工后，应经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

竣工测绘后经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实。自然资源和规

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在3个月内将绿化工程规划面积测绘核实报告

抄送同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，录入城市绿化管理信息系统； 

（四）测绘核实时，改造提升项目绿化面积少于本条第二项

规划许可指标的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程规划面积测绘

核实报告，按照《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，征求县

级以上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意见后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；经批准后参照本细则第十三

条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城市绿化补偿费。 

第二十八条 严禁砍伐或者擅自迁移古树名木。因特殊需要

迁移的，必须经所在地市（县、市）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

部门审查同意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。 

属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动态监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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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更新机制；积极开展树龄五十年以上古树名木后备资源普

查、建档、挂牌并确定保护责任单位或负责人。 

第二十九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更新城市绿

化管理信息系统，健全城市绿化信息公开制度，依法及时向社会

公布城市绿化规划、建设、养护和管理的相关信息。 

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有关

部门应当及时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城市绿化相关信息。 

各单位在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绿化资源核查和普查

时，应当予以积极配合。 

第三十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加强对城市绿化建设和养护的监督检查，及时处理对破坏

城市绿化和绿化设施行为的投诉和举报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

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0 年 4 月 15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10

年。《温州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（温政令〔2011〕129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 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

   

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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